郴州市林业科学研究所

2016年度部门预算公开

一、单位概况

1、主要职能。
   (一)从事林业科学研究：林木良种选育、观赏植物培育技术研究、植物组培技术研究、森林病虫害防控研究，林业先进科技成果推广应用，促进林业科技发展。
  (二)实施植物种质资源迁地保育、收集、利用。
  (三)负责南岭植物园日常管护。
  (四)开展植物科普教育宣传活动。
  (五)承担上级安排的其他工作。
2、机构设置情况。
郴州市林业科学研究所组建于1963年，与郴州市南岭植物园实行一套人马统一管理。2009年，经湖南省林业厅批复加挂湖南省森林植物园南岭分园牌子，2010年4月，经郴州市编办批复同意加挂郴州市国有实验林场牌子。内设机构有科普办、行政办、财务室、政工办、科研办、组培中心、花卉研究中心、用材林研究室、经济林研究室、森林病虫害防控研究室、护林综治办、资源办、生产办、项目办等办公室。
二、2016年度部门预算表（公开表格见附后）

1、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3、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4、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5、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6、部门收支总表

7、部门收入总表

8、部门支出总表

三、2016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郴州市林业科学研究所部门预算不含二级机构

1、2016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1）收入预算。2016年年初预算数609.11万元，其中，经费拨款609.11万元，纳入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0万元，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0万元，上级补助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0万元。

（2）支出预算。2016年年初预算数609.11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0万元，公共安全支出0万元，教育支出0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8.67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19.80万元，农林水支出540.64万元。

2、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具体安排情况。

（1）基本支出。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296.11万元，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其中：

①工资福利支出292.97万元，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社保缴费等。

②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3.14万元，包括离退休费、住房公积金等。

③商品和服务支出0万元，包括办公费、交通费、会议费、印刷费、水电费、物业费、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

（2）项目支出。2016年年初预算数为313.00万元，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其中： 

①南岭植物园管护经费支出110万元.主要用于南岭植物园绿地日常管护、卫生保洁、安全管理等。

②南岭植物园从事科技工作人员经费支出60万元.主要用于南岭植物园在职人员从事科技工作人员经费

③南岭植物园主题花展、郴州本土优良药用植物组织培养及森林植物保存利用技术研究三项经费支出10万元.主要用于举办南岭植物园主题花展、选取郴州本土优良药用植物进行级组织培养及森林植物保存利用技术

    ④南岭植物园人员经费缺口经费支出66万元。主要用于单位人员社保缴费、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公积金等经费缺口。

    ⑤国有农场税费改革转移支付支出37万元。主要用于郴州市国有实验林场的基础设施建设维护及社区管理。

    ⑥南岭植物园景观花展、科普展览支出20万元。主要用于园区科普长廊的更新，植物标识牌的制作，及园区日常花卉培育及摆放，以及开展其他相关科普工作。

    ⑦科普馆运行经费支出10万元。主要用于保证科普馆水、电、安洁、安保、相关科普材料的更新增添等，保证科普馆正常运行，满足对公众开放的需要。

四、关于2016年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预算及增减变动情况说明

2016年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预算数0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0万元（其中：购置费0万元、运行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0万元。因我单位是差额拨款事业单位，2016年“三公”经费预算与2015年“三公”经费预算都没有拨款安排，相比无变动。

五、关于2016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郴州市林业科学研究所2016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六、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1、机关运行经费。

郴州市林业科学研究所是差额拨款事业单位，无机关运行经费。

2、政府采购情况。

2016年政府采购预算 1352.11  万元，其中：货物类882.91万元、工程类393.7万元、服务类75.5万元

3、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16年部门专项均实现绩效目标管理，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财政拨款313万元。”

附件：郴州市林业科学研究所2016年部门预算公开表（表1-表8）

